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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109 年度台上字第 1476 號判決 

1.供述者於事件甫發生當時或前後，非預期供訴訟使用，基於備忘之目的針對該事件所為之紀錄，

除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4 第 1、2 款具公示性或例行性之情形外，若符合同條第 3 款規定，

該事件備忘錄文書因具特信性，正確性極高且欠缺虛偽記載動機，亦有證據能力。 

2.縱或謂行賄者針對交付賄賂情形所為備忘紀錄，係其依見聞所為書面陳述，而屬行賄者反覆多

次陳述同一事實之累積性證據；且行、收賄對向皆成罪之雙方，若指證他方之對向犯行得邀減

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為避免對向犯之一方所為不利於他方之陳述本質上存有較大虛偽危險，

除透過具結或交互詰問、對質，確保其真實性外，依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2 項規定之同一法

理，尚須有補強證據擔保該真實性，始能憑以對被告（對向犯之他方）論處罪刑。 

3.然該備忘文書紀錄製作當時，既非預期供訴訟之用，其虛偽可能性較低、可信性極高，是法院

對於行賄者各次證述或備忘錄等實質證據，自非不可適用嚴格證明法則，調查其他補強證據後，

綜合相關事證為整體觀察，以資判斷行賄者重複指證被告收受賄賂各情是否屬實。究不得僅以

其備忘紀錄具累積性質，即謂該事證於證明力之判斷概無作用。 

 

 


